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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0611         证券简称：*ST 蒙发        公告编码： 临 2016-07 

 

内蒙古敕勒川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重大诉讼事项进展情况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，

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一、本次重大诉讼事项的披露情况 

    内蒙古敕勒川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内蒙发展”）

于近日收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（[205]民二终字第 249号）《民事裁定

书》。本诉讼分别于 2015年 3 月 31日和 2015年 6月 10日、2015年 6月 30日

在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时报》、《上海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日报》及巨潮资讯网

（www.cninfo.com.cn）上刊登了《内蒙古敕勒川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

大诉讼事项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临[2015-29]号）和《内蒙古敕勒川科技发展股

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诉讼事项进展情况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临[2015-65]号、临

[2015-74]号）以及《内蒙古敕勒川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因诉讼可能导致

控股权发生变更的提示性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临[2015-66]号），前述公告中披露

了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合慧伟业商贸（北京）有限公司与河北省久泰实业有限公司

股权转让纠纷案的诉讼、判决、上诉及因判决可能导致公司控股权发生变更的情

况。现将本诉讼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： 

二、本案的基本情况 

（一）与本案有关的各方当事人 

原告：河北省久泰实业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河北久泰”） 

法定代表人：沈英民  董事长 

委托代理人：董良苍  河北时代经典律师事务所律师 

被告：合慧伟业商贸（北京）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合慧伟业”） 

法定代表人：邱士杰  董事长 

委托代理人：宋增宝  山东国曜律师事务所律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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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有关纠纷的起因 

2013 年 12 月 3 日，河北久泰与合慧伟业签订了《合作协议》，协议约定河

北久泰分别于 2013 年 12 月 5 日和 15 日通过委托贷款或双方另行约定的其他方

式向合慧伟业提供 5000万元和 2亿元的借款，合慧伟业以其持有的四海股份（现

更名为内蒙发展）4000 万股股份为该借款提供质押担保，并在上述款项于上述

日期完成后 3 日内办理股票质押登记。由于河北久泰未在限期内完成付款事项，

合慧伟业也未按约定日期办理股票质押登记，因此，双方就《合作协议》约定的

其他条款也相应未按约履行。 

（三）河北久泰的诉讼请求 

1、判令被告履行原、被告双方签订的《合作协议》，立即将其持有的代码为

000611股票 4000万股股权过户到原告名下； 

2、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违约金 9510万元，赔偿原告损失 1459.07万元（截

止 2015年 3月 31日）； 

3、本案诉讼费用、保全费及律师费由被告承担。 

（四）合慧伟业的上诉情况 

合慧伟业及马雅的上诉理由：一审判决确立案由错误，认定案件事实不清，

判决明显不公。①认定双方争议事实的基础法律关系为“股权转让纠纷”而不是

借贷合同纠纷错误。②认定被上诉人享有股权变更登记请求权事实不清。一审认

定案由错误，导致案件基础法律关系错误，案件审理内容偏离本案基本事实，并

且一审认定案件事实不清，被上诉人没有按照《合作协议》履行义务，根本不具

备请求股权变更的权利。上诉人请求二审最高人民法院查明案件事实，依法将案

件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，以维护法律的公正。 

2015 年 6 月 19 日，合慧伟业及马雅向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递交了上诉状，

2015年 6月 26日，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受理了合慧伟业及马雅的上诉，本次上

诉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审理。 

三、本案的判决及进展情况 

（一）案件一审判决情况 

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《民事判决书》（[2015]冀民二初字第 5 号）对本案判

决如下： 

1、合慧伟业商贸（北京）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四海股份（股票代码：000611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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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更名为内蒙发展）4000 万股股权在本判决书生效后十日内变更登记至河北省

久泰实业有限公司名下； 

    2、合慧伟业商贸（北京）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河北省久泰实业

有限公司支付违约金（自 2014 年 5 月 20 日至 2015 年 3 月 17 日止，以 30000

万元为基数，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 1.3倍计付）； 

3、驳回原告河北省久泰实业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； 

    4、案件受理费 1,405,454 元，由河北省久泰实业有限公司负担 220,636元，

由合慧伟业商贸（北京）有限公司负担 1,184,818元和保全费 5000元。 

（二）最高人民法院的判决情况 

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（[205]民二终字第 249号）《民事裁定书》裁

定如下： 

1、撤销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（2015）冀民二初字第 5号民事判决； 

2、本案发回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重审。 

本裁定为终审裁定。 

四、简要说明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

    本公司无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。 

    五、本次公告的诉讼、仲裁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

本诉讼的裁定对本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无影响。 

六、备查文件 

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（[2015]民二终字第 249号）《民事裁定书》 

特此公告。  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内蒙古敕勒川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  事  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一六年二月二十三日 

 

 

 

 




